附件3
送疾病防控知识“四进”实施方案

一、活动主题
普及疾病防控知识，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二、活动目标
在全省开展送疾病防控知识“四进”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普及疾病防控知识，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加强重点疾病防控指导，系统提升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疾病防控能力。加强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宣传，提升群众心理健康素养。加强预防接种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及时接种疫苗，筑牢免疫屏障，减少感染疾病风险。

三、活动主要内容

（一）疾病防控知识宣讲。组织医疗卫生机构专家，采取上门宣讲、健康大课堂、送知识下乡方式，定期到机构、校园、社区、乡村等开展传染病、慢性病、精神疾病防控知识和健康生活方式等宣讲活动。省级组建宣讲专家团队，全年至少组织开展宣传活动15场；各市、县（市、区）也要组建宣讲团队，全年开展宣讲活动不少于15场。
（二）重点行业和场所健康知识培训。配合教育、民政等有关部门深入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单位开展传染病、慢性病等防病知识培训，积极提供师资和专业技术支持，提高重点人群防病意识和防护能力。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布鲁氏菌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从业人员健康防护知识培训，减少感染风险，努力降低发病水平。省、市、县全年至少开展1次专题培训。
（三）重点传染病防控干预指导。以医疗卫生机构为重点单位组织开展新冠病毒感染等传染病防控技术指导服务，加强畜牧业、林业、养殖业等重点职业人群健康风险监测，提供布鲁氏病、炭疽、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传染病的病原体抗原、抗体筛查服务。加强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感染性腹泻病等的监测和防控指导，减少聚集性疫情发生。
（四）预防接种知识宣传培训。开展免疫规划政策和预防接种知识宣传，举办“4.25全国免疫规划宣传日”“7.28世界肝炎日”系列宣传互动，加强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引导动员。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苗健康处方”行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免费向公众和重点人群提供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活动，提高疫苗针对传染病接种率，构筑牢固的免疫防线。建立基层预防接种培训基地，推进智慧化接种门诊建设，打造预防接种宣传服务平台，每个县（市、区）建成1处培训基地、1处成人门诊和2处智慧化接种门诊。
（五）重点疾病专题宣传活动。开展心理健康宣教活动，组织心理健康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在社区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心理咨询，定期组织专家对教师、学生进行心理筛查、心理危机干预，开展心理健康讲座，为大众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开展“三减知识”普及行动，会同相关部门在学校、社区等重点场所，举办“我身边的健康食品和健康菜品”评选和推广活动，不断营造全社会关注健康的良好氛围。开展艾滋病防治宣教活动，会同有关部门针对青年学生等重点人群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创新设计大赛。

（六）编制系列疾病防控知识宣传资料。组织设计制作学校传染病、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居民卫生健康常识等宣传视频、手册等宣传资料，制作校医卫生防病知识培训教材，发放至各地和各重点行业以及重点单位机构，支持公众加强卫生健康知识、疾病防控知识的自我学习，提高健康和防病技能。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卫生健康委强化活动组织领导，建立工作联系人和调度协作机制，省疾控中心等委属单位做好技术支撑，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好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活动，承担部分具体工作任务。各地、各单位要参照省级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抓好活动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
（二）科学有序推进。各地、各单位要结合疾病预防控制常规工作，合理统筹各项任务，积极稳妥推进活动开展。建立活动台账，把握时间节点，加强督导指导，定期调度活动进展，积极以定量化、定时性方式推动任务落实，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各项活动。对未能按期完成活动任务或活动效果不明显的，实行挂牌督办、限时整改。
（三）积极营造氛围。主动加强与同级宣传、教育等部门的联动合作，积极动员社会公益力量广泛参与，提高活动影响力，着力打造政府主动、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工作新局面，形成社会合力。多渠道、全方位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和取得的实效，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形成为民服务的长效机制。

联系人：王倩雯，联系电话：0531-51766129

